珠海市2017年新生代产业工人“圆梦计划”

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团省委、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开展广东省2017年新生代产业工人“圆梦计划”的工作部署。团市委、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市科工信局决定今年在全市范围内继续开展“圆梦计划”—广东省新生代产业工人骨干培养发展工程（以下简称“圆梦计划”）。为更好地开展此项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主办单位
共青团珠海市委员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市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二、项目内容
（一）学习模式
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武汉理工大学4所高校合作，资助共计350名在珠务工的优秀新生代产业工人参加学历继续教育的专科、本科学习。
（二）学习费用
“圆梦计划”学费标准为5000元/人（报读北京大学学费为6000元/人）。其中，省财政补助2000元/人，市财政配套2000元/人，被录取学员需自缴1000元（报读北京大学学员自缴2000元/人）。  
（三）缴费说明
报考“圆梦计划”并被录取的学员在入学注册时需一次性缴纳学费1000元（报考北京大学需缴纳2000元）；中途退学或无法毕业的，个人缴纳学费不予退还。
（四）报名条件
 1．报考“圆梦计划”需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含香港、澳门居民）；
（2）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即1982年7月1日至1999年7月1日期间出生）；
（3）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4）在各类企业或农林牧渔等行业生产一线从事体力或技术劳动，基层务工服务人员；
（5）具有珠海市常住户口的居民，需有1年以上在珠海工厂企业的生产一线务工经历；非珠海市常住户口的居民，需有连续1年以上在珠海同一家工厂企业的生产一线务工经历；
（6）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7）身体及心理健康；
（8）具备招考部门所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9）同等条件下，纳入市精准脱贫对象的人员、退伍军人、优秀党员、团员、优秀志愿者等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并做出突出贡献者，在青年群体中有较强的模范带头作用者优先纳入“圆梦计划”资助名单。
(10)为贯彻落实对口扶贫怒江工作部署，根据《珠海-怒江共青团系统对口帮扶合作备忘录》，通过双向选择，与北京邮电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学习中心合作，今年从“圆梦计划”项目中分配20个名额，定向资助怒江在珠务工青年。
2．下列人员不得报考：
（1）在读的高中、中专、职校、技校学生；
（2）在各级各类考试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考试录用纪律行为的人员；
（3）最高学历为本科或本科以上的人员；最高学历为专科的人员，不得报考高升专；
（4）不符合招考部门规定报考条件的其他人员；
（5）有法律规定不得考试录用的其他情形的人员。
（五）教学形式

1. 学习方式：以现代远程教育为主，结合面授、函授和自学等传统教学手段，学员根据工作、生活实际情况，采取边工边读的方式，自主安排学习。
2. 社会实践：团组织和合作高校积极为学员搭建平台，开展教学实践、专业实习、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各类社会实践活动。每年须完成50个志愿时的公益服务。

3. 创业培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特色，发掘并扶持一批具备创业条件的圆梦学员，为其链接或开展相关领域创业培训服务。
三、实施步骤
（一）网络报名。（7月11日—8月31日）
利用报纸、电视、网络、微博等新闻媒体，向在珠务工青年广泛宣传“圆梦计划”项目的目标诉求、招考人数、招考程序、报名网站等信息，组织引导珠海务工青年登录圆梦计划网站报名，报名于2017年8月31日24:00截止。网上报名方式:移动端——关注“广东青年之声”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点击“圆梦计划”；PC端——登录“圆梦计划”网站www.yuanmengjihua.com或广东青年之声平台www.12355.net。（需先进行网络报名，未网络报名的不能生效）。
（二）资格审核。（7月11日—8月31日）
 考生网络报名完成后，由合作高校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对报名人员的各项信息进行网络审核。同时合作高校、市圆梦办共同开展现场确认。网络审核采取“边报名边审核”的工作方式，考生本人要在8月31日前到指定地点进行现场核对确认，缴纳报名费。
  1.现场确认须提供：
（1）本人身份证件（身份证、工作证等）原件及复印件；
（2）所在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加盖公章）等材料。对于开具所在单位同意报考证明确有困难的，可由工作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力资源）部门出具就业及就业年限证明；
（3）所在单位的名称、地址、邮政编码、办公电话；
（4）2张小一寸近期免冠照片；
（5）其他招考部门需要提供的材料；
（6）有关省精准脱贫对象、退伍军人、优秀党员、团员、优秀志愿者等相关证明。
请各高校在9月6日前将现场确认材料提交市圆梦办复核，资格审查结果要在网站上进行公示，凡有材料信息不实者，招考部门有权取消报考人员考试资格。市圆梦办将根据各高校符合报名条件的具体人数分配资助名额，以平衡报录比率。
2.现场确认地点：
（1）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广东教学中心珠海分教点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123号 珠海电大  
    咨询电话：13902534173  13826022849 ，林老师，彭老师
（2）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珠海服务中心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紫荆路333号狮山工业大厦6楼601室
咨询电话：0756-2252526 13676012220，刘轶南老师 
（3）北京邮电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珠海学习中心
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金凤路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励耘楼（励耘街电梯旁） 信息技术培训中心
咨询电话：0756- 6126761 13417725584，刘阳老师
（4）武汉理工大学：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1255号华夏大厦四楼东剑教育(云海酒店旁)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366号 
咨询电话：13809802981陈常春老师
（三）考试录取。（9月1日—9月4日）
 市圆梦办与合作高校共同商定考务细则，主要包括：考试时间、考试内容和形式、评分标准、考试地点以及考场布置标准、考试纪律、考务人员组织架构、考务工作培训及阅卷评分等相关考务组织工作。考试可以按照继续教育考试相关规定执行，阅卷结束后对笔试成绩进行统计整理，对录取学员在团市委网上进行网络公示（http://www.zhyouth.gov.cn/）。公示结束后寄发《录取通知书》。
 （四）学员注册。（9月5日—9月14日）
各合作高校在招录完成后尽快将录取学员资料进行注册，同时上报省圆梦办并在报名网站进行公示。
四、工作分工
（一）团市委、市圆梦办负责统筹“圆梦计划”的宣传发动、资料审核，及对合作高校工作的监督和把控；
（二）为做好“圆梦计划”宣传发动工作，市圆梦办组建了“圆梦计划”宣讲团，走进企业开展巡讲活动，请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市科工信局、团市委、各区（功能区）团委（团工委）、团属社会组织根据《各单位联系宣讲企业名额分配表》(见附件)，联系相关劳动力密集企业协助宣讲团成员进厂宣传；
（三）市财政局按照省级财政补助与市级财政补助1：1的比例提供资金保障。

（四）市圆梦办定于7月27日下午3：00，在珠海市青少年妇女儿童活动中心11楼会议室举办“圆梦计划”动员会，请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市科工信局、各区（功能区）团委（团工委）、团属社会组织负责同志及所联系的企业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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